[bookmark: _Toc35393797][bookmark: _Toc28359011]滨河北路至迎宾大道120号电力设施改造项目及延伸段（二次）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滨河北路至迎宾大道120号电力设施改造项目及延伸段（二次）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政采云线上下载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2年06月23日11 点 00 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28359012]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JNCG2022-GK-021B号
项目名称：滨河北路至迎宾大道120号电力设施改造项目及延伸段（二次）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23560600.00元
最高限价：23560600.00元
标项名称：滨河北路至迎宾大道120号电力设施改造项目及延伸段（二次）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铺设地下电缆6612米配电室改造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延伸段铺设地下电缆线4385.4米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合同履行期限：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28359090]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事业、自然人，提供营业执照等经营性证件及联合体协议书；
3. 施工单位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具备在有效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自治区外建筑企业应按照《关于进一步推动自治区建筑市场统一开放的通知》（新建建〔2018〕10 号）要求，提供有效的信息报送手续；设计单位具备【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含电力行业变电工程或电力行业送电工程专业）丙级（含）以上资质。
4. 法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含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件；
5. 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满一年的提供近3个月的银行资信证明）；
6. 由企业所在地税务局出具的近三个月的完税证明（社保类和非社保类的税种）及社保缴纳明细；
7. （自拟）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及反商业贿赂承诺书；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近三年（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投标人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全国建 筑 市 场 监 管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 http ： //jzsc.mohurd.gov.cn/home)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以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记录（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须满足）。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2年06月02日至 2022年06月10日（招标文件的发售期限自开始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每天上午10:30至13:30，下午16:0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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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政采云线上下载
四、投标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2年06月23日11：00（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喀什市东城区深喀大道深圳城2号楼8-6-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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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年06月23日11：00（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喀什市东城区深喀大道深圳城2号楼8-6-1室

六、其他补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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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4、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需满足资质要求。
7、 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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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喀什地区喀什市迎宾大道120号
联系人：丁芸
联系电话：0998-2962911

代理机构：新疆久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喀什市东城区喀什设计总部大厦10层1003室
联系人：王瑾
电  话：16699106111
传  真：0998-2551125
电子邮箱：1994847832@qq.com

[bookmark: _GoBack]监督部门：喀什地区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998-2597200
通讯地址：新疆喀什市解放北路46号

